
 

 

 中国矿业大学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协议书 

 

甲方：中国矿业大学                        乙方：             （博士后研究人员）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师资博士后管理办法（试行）》（中矿大人字[2014]8 号），甲、乙双方本着自愿、

平等、协商的原则，就甲方招收乙方为中国矿业大学师资博士后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协议期限 

根据甲方师资选聘要求与程序，同意招收乙方为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按照博士后入站有关要求，经协

商，乙方在甲方相应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入站，工作期限两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  双方职责 

（一）甲方职责 

1、甲方按照国家和甲方的有关规定，负责审核乙方提交的进站、出站材料，协助办理报送审批手续，

负责乙方在站期间的管理工作。 

2、按照《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条例》及江苏省人社厅有关规定，组织乙方申报博士后基金。 

3、根据协议和学校有关规定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 

4、按照 12万元/人/年的标准为乙方提供师资博士后薪资，资助期 2年。年薪先行发放 80%，按月发放。

博士后中期考核、出站考核合格后，再分别一次性发放其余 20%。 

5、参照甲方新入职博士教师标准，为乙方缴纳在站期间的社会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公积金，其中养

老保险按编制外人员政策执行。 

6、为乙方提供科研启动经费 3万元。 

7、按照 1万元/年的标准为乙方发放住房补贴，发放期 2年。视校内房源情况为乙方提供周转房，供其

在站两年期间租住，租金标准及管理按学校房产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8、依法维护国家规定的乙方应享有的各项权利。 

（二）乙方职责 

1、乙方需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制定的《博士后管理规定》和《中国矿

业大学师资博士后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章制度。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接受甲方的聘任考核和管理，服从工作安排，接受甲方组

织的考核。 

3、乙方在甲方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履行以下岗位职责： 

（1）完成规定的科学研究任务，按要求参加相关考核。 

（2）依据学校青年教师导师制的要求，完成助教任务。 

（3）完成学校规定的新进教师上岗培训和相关考试，完成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证或相关准备工作。 

（4）鼓励担任班主任或兼职辅导员，积极参与学院工作。 

（5）履行《协议》规定的其他职责，按要求参加相关考核。 

4、乙方在站期间须新获得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达到学校专业技术基础岗位新聘条件研究型教师七级

岗位基本学术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1）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1项； 

（2）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被 SCI检索 2篇，或被 SCI检索 1篇且被 EI检索 2篇以上； 

（3）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排名第 1），或第一作者出版专著 1部，或获得省（部）级二等以上科研

成果奖励 1项（前 3名）。 



 

 

5、乙方科学研究成果均要求以第一作者取得且以“中国矿业大学”为第一单位，归甲方所有，技术转

让须经甲方同意。 

6、乙方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经合作导师、所在学院同意，报甲方审批，可以到国外开展合作研究、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7、按照甲方要求，认真完成博士后的科研工作报告审查、中期考核、出站考核等工作。出站考核合格

后，还须参加甲方组织的师资博士后考核。 

第三条  协议约定 

1、博士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乙方，甲方将解除与其签订的《师资博士后协议》并将乙方转为统招博士

后，不再发放剩余 20%年薪，按照统招博士后标准发放相关待遇。出站时，考核合格的人员，按统招博士后

出站,达不到统招博士后出站要求的，予以退站处理。 

2、博士后中期考核合格但出站考核不合格的人员，甲方将解除与其签订的《师资博士后协议》并将乙

方转为统招博士后，出站考核当年剩余 20%年薪不再发放并予以退站处理。 

3、乙方依据甲方要求，参加师资博士后考核，通过研究型教师七级岗位学术水平评价的优秀师资博士

后，可留校工作并按国家和江苏省相关政策规定纳入学校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对于聘任教师七级岗位的人员，

不占学院新聘指标。 

4、乙方参加师资博士后考核，如未达到研究型教师七级岗位新聘条件，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批，可延

长培养期限（最长 1 年），延长期内学校按照 5000 元/月的标准发放薪资，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和补充医疗保

险，但不再缴纳公积金。延长期内须再参加学校组织的考核，通过研究型教师七级岗位学术水平评价的人员，

可留校工作并按国家和江苏省相关政策规定纳入学校事业编制人员管理。 

5、延长期满，仍未通过研究型教师七级岗位学术水平评价的，不再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达到统招博

士后出站要求的，按统招博士后出站，达不到统招博士后出站要求的，予以退站处理。 

6、乙方培养期满，达到留校任教条件的，应服从甲方安排，留校工作并签订工作协议。因自身原因不

愿留校工作的，需经本人申请、学校同意后，方可另行择业，同时，应足额退还师资博士后与统招博士后的

薪资差额（按实发金额计算）、科研启动费、学校支付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及校内人才工程和科研项目

经费，并支付违约金   3    万元。按甲方规定及时办理离校手续、做好有关研究工作资料、数据以及财务、

公寓住房等交接事宜。 

7、如乙方在站期间出现《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国人部发[2006]149号）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形之

一，则予以退站处理，同时甲方可解除此协议。凡属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或未办理离校手续擅自离开甲方及因

自身原因退站的，乙方需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的要求，履行违约责任。 

8、如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等凡属纵向类研究项目，尚未完成，且本人不同意留校的，须完成项目建

设任务并且考核合格后，方可办理出站手续。 

9、本协议未尽事宜，遵照国家和学校有关文件执行。签订本协议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发生变化，本协议

应变更相应的内容。签订本协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经甲乙双方协商

一致，可对本协议书进行修改或补充。 

第四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至本协议书第一条规定工作期满时止。本协议一

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中国矿业大学    (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